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

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２

号），具体情况详见《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２８

）和《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０

）。

根据本公司与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

张相法、梁浩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签订的《资产交割协议》，同意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资产交割

日。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江南红箭

、

本公

司

、

公司

指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兵器工业集团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中南钻石 指 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

现变更为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豫西集团 指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中南钻石的控股股东

）

上海迅邦 指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金万众 指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重组

指

江南红箭向兵器工业集团

、

豫西集团

、

上海迅邦

、

北京金万

众

、

王四清

、

喻国兵

、

张奎

、

张相法

、

梁浩等

９

名法人

、

自然人发

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中南钻石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

同时向不

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交易对方 指

兵器工业集团

、

豫西集团

、

上海迅邦

、

北京金万众

、

王四清

、

喻

国兵

、

张奎

、

张相法

、

梁浩等

９

名法人

、

自然人

标的资产 指 中南钻石

１００％

的股权

《

重组预案

》

指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

重组草案

》

指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重组框架协议

》

指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王四清

、

喻国兵

、

张奎

、

张相法

、

梁浩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

重组协议

》

指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王四清

、

喻国兵

、

张奎

、

张相法

、

梁浩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资产交割协议

》

指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豫

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金万众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王四清

、

喻国兵

、

张奎

、

张相法

、

梁浩之资

产交割协议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

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注册为保荐机构

，

具备保荐人资格

君泽君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前身为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公司向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

法、梁浩等

９

名法人、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南钻石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向不超

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

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中，中南钻石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３９７

，

０２３．０２

万元，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９．６８

元

／

股，股份发行数量为

４１０

，

１４７

，

７４７

股；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１３２

，

３４１．００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６８

元

／

股，

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３６

，

７１５

，

９０９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中南钻石

１００％

的股权，中南钻石现有股东及特定投资

者将成为本公司的直接股东。

二、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一）江南红箭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重组预案》及其他

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组草案》及其

他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重组协议》。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重组草案》（更

新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及最新重组进展等内容）及其他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并同意豁免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签

订资产交割协议的议案》。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本公司与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

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１

、兵器工业集团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江南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

２０１２

］

７６２

号）以及《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时配套再融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

２０１２

］

７６３

号），同意本次重组方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兵器工业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２

、豫西集团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江南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

２０１２

］

７６２

号），同意豫西集团参与本次重组。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豫西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组的议案。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议》。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豫西集团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３

、上海迅邦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兵器工业集团下发《关于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江南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兵器权益字［

２０１２

］

７６２

号），同意上海迅邦参与本次重组。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海迅邦的唯一股东兵工物资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上海迅邦

参与本次重组。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议》。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上海迅邦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４

、北京金万众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北京金万众股东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重组协议》。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北京金万众及其他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三）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授权、核准、同意和备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中南钻石资产评估报告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 （备案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３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

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１６

号），本次交易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２

号），本

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南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南钻石的公司形式、 名称及股东变

更，中南钻石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南钻石名称变更为“中南钻石有限公

司”，中南钻石的股东由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

张奎、张相法、梁浩变更为江南红箭，本公司直接持有中南钻石

１００％

股权，中南钻石成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验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大华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

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２４６

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兵器工业集团、豫西集团、上海迅邦、北京金万众、王

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

９

名法人、自然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人民币

４１０

，

１４７

，

７４７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股本总额） 将变更为

６０１

，

３０１

，

３４７

元。

四、后续事项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上述后续事

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１３２

，

３４１．００

万元，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３６

，

７１５

，

９０９

股。 上市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

效期内择机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

果。

五、中介机构对资产交割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江南红箭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

产已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手续。 江南红箭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４１０

，

１４７

，

７４７

股人民币普通

股尚未完成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江南红箭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并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

市手续。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实施完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君泽君认为，江南红箭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具备实施本

次交易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 截至目前， 江南红箭已合法取得中南钻石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六、备查文件

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

３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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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９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９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寻求意向战略投资者，通过公开报名的

方式，最终确定转让比例为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转让股权签订的《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合同》 尚需经过受让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报国家有关审批部门审

核批准，转让是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

、

本公司

、

甲方 指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源久融

、

标的企业 指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汉傲公司

、

乙方 指 汉傲有限公司

三丸控股 指 三丸东杰

（

控股

）

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交所 指 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权交易合同 指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合同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转让数源久融技术有限

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现就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公告如下：

至挂牌公告期满，根据浙江产权交易所交易结果，最终确定转让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汉傲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与汉傲公司签订《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合同》，以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转让数源久融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

经过受让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报国家有关审批部门审核批准，如相关程序顺利履

行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数源久融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简介

公司名称：汉傲有限公司（

ＡＣＥ ＥＡＲ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８

号中环广场

５０

楼

５００５－５０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唯一董事）：邵梓铭

公司编号：

１９２１６６２

股东结构：三丸东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汉傲公司

１００％

股权，汉傲公司是三丸东杰

（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三丸东杰（控股）有限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三丸东杰（控股）有限公司

Ｍｉｔｓｕｍａｒｕ Ｅａｓｔ Ｋｉｔ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办事处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Ｓｑｕａｒｅ

，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Ｄｒｉｖｅ

Ｐ．Ｏ． Ｂｏｘ ２６８１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

ＫＹ１－１１１１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香港营业地点：香港湾仔港湾道

１８

号中环广场

５０

楼

５００５－５００６

室

法定代表（目的为上市规则）：邵梓铭先生

郑永富先生

主营业务：水表设计、组装及安装以及提供售后及相关服务

实收资本：

４０００

万港币

主要股东：

主要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目（股） 占已发行股本总数的比例

Ｚ－Ｉｄｅ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６．２５％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Ｓ

）

５６．００％

張

曙陽先生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６．２５％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Ｓ

）

５６．００％

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５６．００％

Ａｍｐｌｅ Ｃｈｅ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５６．００％

Ｂｅｓｔ Ｆｏｒ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５６．００％

李月華女士

２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５６．００％

Ｇｏｏｄ Ｄ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１１．２５％

吳黎霞女士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Ｌ

）

１１．２５％

數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

０８８

，

０００

（

Ｌ

）

９．５２％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

，

９６２．５

万港币，负债

１６

，

００７．７

万元港币，

净资产

－１４

，

０４５．２

万元港币，营业额

１

，

７８５

万港币，净利润

１

，

２８２

万港币。

三丸控股是一家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ＨＫ０２３５８

），该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起，该公司股票暂

停买卖，原因是业务运作

／

资产不足。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状况是，香港上市（复核

委员会决定取消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待上市上诉委员会复核。

三丸控股目前主要业务为水表设计、组装及安装以及提供售后及相关服务。

本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起，在香港联交所通过二级市场买入三丸控股合计

３

，

８０８．８

万股股

份并持有至今，公司所持股份占三丸控股总股本

９．５２％

。三丸控股与本公司目前不属于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列的关联方关系。

关于三丸控股的更多情况，请参阅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有关三丸控股公司的公告（股票代码：

０２３５８

）。

三

．

股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公司将所持有的数源久融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大写）壹亿零伍佰

万元，即：人民币（小写）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汉傲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与汉傲公

司签订了《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合同》，该合同尚需经过受让方母公司即

三丸控股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报国家有关审批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

２．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首期将转让价款中的

６０％

，即人民币（小写）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股

权交易合同订立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汇入浙交所指定账户； 剩余价款人民币 （小写）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下简称“剩余价款”）应按中国境内

１

年期人民币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１

年）由汉傲公司将

剩余价款及利息汇入浙交所前述指定账户。对于剩余价款汉傲公司应在股权交易合同签订

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提供经本公司书面认可的合法担保。

在股权交易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包括产权变更、过户等

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 由本公司与汉傲公司双方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并自行办理有关事

宜。

３．

数源久融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与本次转让所涉及的资产和业务相关的人员（不超过

３００

人），将随业务逐步进入数源

久融。汉傲公司必须保证继续履行标的企业在册员工的原劳动合同，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具

体人数以股权变更完成之日数源久融在册名单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如果能成功，还将涉及

到职工安置费用，公司目前尚未形成明确安置方案，此项费用对公司业绩影响尚无法估算。

４．

数源久融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

１

）数源久融原有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转让完成后的数源久融承继。

（

２

）《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披露的债务，无论是本公司或数源久融过失遗漏还是故意

隐瞒，均由本公司承担。

（

３

）本公司与数源久融于评估基准日后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框架协议》，汉傲公司须

在数源久融股权变更后继续履行该协议。

５．

汉傲公司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若汉傲公司受上市公司相关规定约束需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的，汉傲公司保证最迟应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前取得批准手续；若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未召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或股东大

会作出不同意决定的，则作为汉傲公司违约，汉傲公司原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另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与汉傲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如汉傲公司股东因香港

联交所审批事宜导致未能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该收购， 公司同意根据香港

联交所审批时间延长汉傲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之时间， 但除非双方另有协商并达成一致，汉

傲公司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时间不得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６．

违约责任

（

１

）本合同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向对方

一次性按转让价款的

３０％

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

２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逾期付款超过

６０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原收取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

遭受的损失。

（

３

）甲方无正当事由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

解除本合同。

（

４

）数源久融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

对数源久融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 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

遗漏的资产、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数源久融的损失数额。

（

５

）若本合同签订后，因甲方原因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

全履行或被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未获批准等情形时，由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乙

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

６

）若本合同签订后，因乙方原因造成本次股权转让未获得相关

主管部门的批准、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未获批准

等情形时，乙方原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

７

）违约方尚应承担守约方因主张权利发生的调查费、诉讼费、

律师费等损失。

７．

过渡期安排

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对数源久融及其资产负有谨慎、善意管理义

务。 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数源久融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数源久融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８．

数源久融的交割事项

（

１

）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

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

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

２

）浙交所在收到乙方打入的全部转让价款（分期时为首期价款）和全部交易手续费之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３

）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浙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

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

合。 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

４

）产权交易完成后

５

日内，双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

有关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９．

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

１

）本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２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

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

．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如相关程序顺利履行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数源久融

１００％

股权。 公司将不

再从事电视机及相关产品的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扩大公司产业的外延，使公司

有更多的精力介入并专注于与车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方面相关领域的研究

和开发，提升公司主业的技术含量，实现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现

金流，为公司未来运营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本次股权转让如果能成功，还将涉及到职工安置费用，公司目前尚未形成明确安置方

案，此项费用对公司业绩影响尚无法估算。

五

．

备查文件

１．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合同》

２．

《补充协议》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继续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６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本报告期较上年

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７，７７５，４７９．４４ １８２，１４８，９９７．３６ ２０１，５３７，３７６．６９ －９．６２

营业利润

５，７４６，１３４．１４ ４，５４０，２９１．３４ ２３，１７４，５４３．２８ －８０．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０，００１，１８９．２７ ８，６９５，３４６．４７ ２５，９６６，２５３．７５ －６６．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８１４，２２２．３７ ７，３１７，３０３．８３ ２１，７５６，８９６．４７ －６６．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１５ －６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０．８７％ ０．７２％ ２．１９％

降低了

１．４７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本报告期末较期

初数的增减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１，６３８，２４７，９２６．７１ １，６３６，５５９，３８６．５９ １，５６８，６８３，９１７．８２ ４．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５，６６８，９２５．４３ １，００４，１７６，１５５．２６ １，０１１，２７４，４２９．１４ －０．７０

股本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８４ ６．８３ ６．８８ －０．７３

注：

１

、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１．００

元（含税）。

二、业绩快报修正的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

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 本次对前次业绩快报中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项目进

行了修正，预计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７３１．７３

万元，较

业绩快报披露数据减少约

１４９．６９

万元。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１

、在半年报编制过程中，对公司跨期收入、跨期费用及内部交易未实现

利润抵销等事项进行调整， 减少营业收入

５６２．６５

万元， 相应减少净利润约

１０１．８７

万元。

２

、在半年报编制过程中，对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事项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

试，将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费用化，调增管理费用

４７．８２

万元。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 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ＳＴ

国恒；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１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５．４．３

条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

异常波动。

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因本公司与罗定市政府及相关国有企业就公司部分

铁路资产商谈合作事宜，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与罗定市人民

政府、罗定市永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罗定市政府办公大楼就罗定市人民政

府指派的第三方罗定市永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受让本公司持有的中铁（罗定

岑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罗岑”）

９９．８５％

股权事宜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

三、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沟通确认：

１

、对于中铁罗岑股权合作事宜，公司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需要对前期披

露信息的补充、更正事项；

２

、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除本公告第二条所列事项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

４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发布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已责成内部控制委员

会对公司运营中的下列问题展开自查：（

１

）募集资金使用；（

２

）法律纠纷的处

理和进展情况的披露；（

３

）信息披露是否合规；（

４

）财务处理是否严谨；（

５

）其

他可能影响公司合规运营的问题。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自查活动仍在进行中。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今，公司已对过往发生的，涉案总额为

４．５４

亿元的九

宗法律纠纷以临时公告的形势进行了披露，已披露法律纠纷如下：华夏银行

广州分行公正债权文书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借款纠

纷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 平安银行金融借款纠纷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２９

）、杭州通铁买卖合同纠纷案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杭州通铁买卖合

同纠纷案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 陈壮群合同纠纷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９

）、中国银行海门支行票据纠纷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浦发银行和睦

支行金融借款纠纷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杭州通铁三百万零三百七十元

买卖合同纠纷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

根据自查情况，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披露了《股东部分股权冻结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披露了 《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和《股权轮候冻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因公司原经办人及相关高管离职后未完整移交材料，导致部分法律文件

一直欠缺。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公告法律纠纷，尚有部分案件无法达到临时公

告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内控委员会未来可能发现新的未披露的历史法律纠

纷。 公司将积极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根据自查结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５

、根据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深圳市国恒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不存在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

为，并承诺至少

３

个月内不筹划国恒铁路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

为。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告第二条、第三条第

４

款所述外，公司目前没有

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

之处。

五、其它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并承诺至少

３

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２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预测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累计净利润为

１－６００

万元， 与

２０１２

年同期相比

减少

１６．６７％－１００％

。

４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８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在接到控股股东关于筹划本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通知后，申请办理了停牌手续。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开市时

起停牌， 并于当日披露了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 公司于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积极论证重

组方案。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待有关

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许家林先生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知悉公司独立董事许家林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不幸逝世的消息。

许家林先生生前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担任公司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和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许家林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规

范运作、重大经营决策的形成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此深表

敬意。 公司董事会对许家林先生的去世致以沉痛哀悼。

由于许家林独立董事的空缺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

有关规定的最低要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增

补新的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２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ｉＨｅａｌｔｈ

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国内发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在北京

ＭａｃＷｏｒｌｄ Ａｓｉａ ２０１３

博览会举行“

ｉＨｅａｌｔｈ

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上市发布会”，

公司开发的首款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

ＡＭ３

正式在国内发布。 同时，公司新产

品将积极探索互联网营销模式：通过官方微博“

ｉＨｅａｌｔｈ

中国”开展征集试用者

活动，随后在

ｉＨｅａｌｔｈ

中国官方网站（

ｗｗｗ．ｉ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ｂｓ．ｃｏｍ．ｃｎ

）正式发售。探索成

功后，公司未来新产品将会更多的使用此种销售模式。

由于可穿戴健康智能腕表是新开发推出的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尚有诸多

不确定因素，预计不会对

２０１３

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４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４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收到全资子公

司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凯得克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的通

知：

一、 经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厦门蒙发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他事项未变更；

二、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深圳市凯得克科技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深圳蒙发利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

取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他事项未变更。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经事后核查，该公告遗漏了一个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 现将相关信息补

充如下：

七、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修订）》。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时原公告中的“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相应调整为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１６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成稽调查通字

１３１００１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将按原预定时

间进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６９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３

，

５３５

，

７８４

，

１４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６．４９％

，下称

＂

新湖集团

＂

）通知，新湖

集团将原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２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解除质

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

除手续。同时，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

２５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吉林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３

，

１０６

，

１２８

，

９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６３％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收购德国一家企业所属的橡胶金属业务的重大事

项，鉴于该重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预计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５

个

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